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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何勇海

据工信部官网消息，工信部近
日就《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任何组织
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或
者用户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
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
电话。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拒
绝。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
收的，应当停止。

多年以来，屡禁不止的垃圾短
信让手机用户不堪其扰。此番，工
信部提出，未经用户同意禁发商业

短信，有人由此认为，终于可以和
垃圾短信说再见了。实际上，这并
非一项新的监管要求。2015年6月30
日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第十八条早就规定，短信息
服务提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未
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
送商业性短信息；用户同意后又明
确表示拒绝接收商业性短信息的，
应当停止向其发送。然而，这五年
来，在许多的商业短信中，有多少
是经过用户同意才发送的？

未经同意禁发商业短信的成
效到底如何，也可从治理垃圾邮件
的过程感知一番。我国《互联网电

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从2006年3月
30日起就正式施行，办法规定，未
经电子邮件接收者明确同意，不得
向其发送包含商业广告内容的电
子邮件。但此后数年，垃圾邮件并
没出现明显减少。虽然如今，通过
大量发送垃圾邮件推销商品或者
服务的做法逐渐受到冷落，但这也
是垃圾广告，更青睐新媒体等介质
的结果。如果垃圾短信在这几年有
所减少，同样也不是“未经同意禁
发商业短信”的功劳。

一个浅显道理是，未经同意禁
发商业短信，手机用户怎么实施同
意权？此前多年，相关部门鼓励举

报垃圾短信，但大多用户不知向谁
举报、怎么举报、举报后到底有没
有用，或者觉得，为一条两条垃圾
短信举报，成本太高，而企业违规
成本却可能太低，也就宁愿忍受被
商业短信骚扰，也不会付出太多时
间与精力与其较真。何况，在何为
商业短信没有清晰界定之下，商业
短信如何甄别，哪些算可以有的服
务信息，哪些算不请自来的商业推
销，视角不同之下，也会有不同定
义，商业短信仍可能浑水摸鱼。

不过，此次值得期待的是，工
信部将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谢绝
来电”平台，引导相关组织或个人

尊重用户意愿规范拨打商业性电
话。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依托

“谢绝来电”平台提供“谢绝来电”
服务，采取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用
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
并依据用户意愿和双方协议约
定提供防侵扰服务。此举管的只
是拨打电话推销，而禁发商业短
信，也应强化电信运营商采取技
术手段拦截的责任，商业短信要
想发出，必须通过运营商提供的
端口。管住运营商，才是有效监管
商业短信的关键。

葛公民论坛

消除对“非全”的歧视，应从“真问题”着手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这两天，非全日制研究生就
业遭歧视一事成了舆论场上的
一个热点。引爆这次舆情的，是
一位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上的“投诉”。作为一名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他报名参加内蒙古
某地教师招聘时遭拒，有关方面
给出的理由是“学历不符，非全
日制学历”。

面对舆情，当地相关部门的反
应还算得体——— 及时认错，并向当
事人“郑重道歉”。不过，对错误的

“解释”令人失望。这不仅是因为
“不能重新组织报名”，犯下的错误

不能被纠正，遭拒的那位网友不能
重新获得参与竞聘的机会，更是因
为“考试组织人员不了解政策”。教
育部等五部门在联合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用
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向劳动者
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各级公务
员招录、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
公开招聘要根据岗位需求合理
制定招聘条件，对不同教育形
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
会，不得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
的报考资格条件。对此，教师招
考组织人员怎么可以“不了解”
呢？如果真是招考组织人员对明文

规定的有关国家政策不了解，那就
是他们的政策水平与工作能力不
到位，就不应该被安排从事相关教
师招考工作。

就这件事而言，笔者推测，
真正的问题恐怕并不是相关人
员不了解相关政策要求，而是不
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为，就
像社会上不少人那样，他们对非
全日制研究生有些成见。在他们
看来，非全日制研究生跟全日制
研究生有着明显的差距，相比之
下，后者的质量更有保障，水平
更高，能力更强。所以，在组织招
聘考试时，他们宁愿固守成见，
将非全日制研究生排除在外。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人们对
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刻板印象”？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少人之所以“看不起”非全日
制研究生，主要是因为“看到”了
某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权力
与金钱对研究生教育有所侵蚀，
一些人甚至不怎么上课读书，就
能“轻松”读完研究生，获得硕士
博士文凭，着实让不少人对某些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的品质不
放心。与此同时，基于某种考量，
个别学校甚至在培养非全日制
研究生时，降低了教育水平与学
术要求。即便这样做的学校只是
极少数，也会损及非全日制研究

生教育的公信力。
要消除对非全日制研究生

的就业歧视，应从如下两个方面
发力。一方面，坚决落实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真正做到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
究生考试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
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
求，确保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
品质；另一方面，尽快出台有针
对性的实施细则，为相关招聘事
项画出更细致的“硬杠杠”，不容
许在执行环节对非全日制有所
歧视。毫无疑问，相对而言，前一
方面更关键更要紧。

真正的问题恐怕并不是相关人员不了解相关政策要求，而是不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因为，
就像社会上不少人那样，他们对非全日制研究生有些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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